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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1842.htm 国务院关于决定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管理

制度的协定》的批复（国函〔2006〕133号）外交部： 国务院

决定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

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核准书由国务院总理签署，具体手

续由你部办理。国 务 院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

（中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以下简

称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在相互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决心并共同致力于将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两国国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

边界。为维护两国国界的稳定和边境地区的安宁，本着互相

尊重、平等、互信、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处理边界事务，

双方认为有必要就中俄国界管理制度签订新的协议，以取代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

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议定如下：

第一章 定义第一条 为本协定的目的，使用以下定义： （一）

“国界”、“边界”、“国界线”、“边界线”具有相同的

含义，是指分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领陆和领

水的界限，及沿该线划分上空和底土的垂直面。 （二）“划

界文件”，是指划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间边界的



法律文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间边界协定，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第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 （三）“勘界文件”，是指国界勘定后形成的国界线叙述

议定书、边界地图、界标登记表、界标和大地点坐标一览表

、岛屿和沙洲归属一览表。 （四）“联检文件”，是指边界

联合检查后形成的、作为勘界文件补充文件的国界线叙述议

定书、边界地图、界标登记表、界标和大地点坐标一览表、

岛屿和沙洲归属一览表。 （五）“界标”，是指竖立在边界

线上或边界线两侧，在实地标示国界线走向，且其地理坐标

已测定并记载于勘界文件或联检文件中的标志，可分为基本

界标、辅助界标、导标和浮标。 （六）“边界林间通视道”

，是指在实地边界线两侧一定宽度范围内开辟的通道，目的

是使边界线保持通视。 （七）“边境地区”，是指毗邻边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县（旗）和俄罗斯联邦的区。 （八

）“边界代表”，是指由双方国家授权的，根据本国法律任

命负责在一定的边界地段维护秩序并及时处理边境事务的人

。 （九）“边民”，是指双方国家在边境地区的常住公民。 

（十）“主管部门”，是指双方各自国家的法律确定的，其

职权包括根据本协定解决问题的机构。 （十一）“边界水”

，是指国界线所通过的河流、湖泊或其他水域。 （十二）“

船舶”，是指具有或不具有自航能力的水上移动式装置，而

不论其用于军事、公务、货物、旅客运输或其他目的。船舶

的公务用途包括：在边界上履行监督职能；引航和破冰；搜

寻、营救和拖带船舶；水文工作；打捞沉没的财物；教学、

体育和文化用途等。 （十三）“军用船舶”，是指列入一国

武装力量编制、具有此类船舶特有的外部标识、由本国现役



军人指挥和操作的船舶。双方主管部门用以维护边境秩序的

边防巡逻艇不在此列。 （十四）“跨界设施”，是指跨越边

界的铁路、公路、油气管道、输电线、电缆、桥梁、水坝、

水闸等设施。 （十五）“航空器”，是指可以从空气的反作

用，但不是从空气对地球表面或水面的反作用，而在大气中

取得支撑力的任何飞行器，包括飞艇、气球、飞机、直升机

等。 （十六）“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

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第二章 国界线走向、界标和边界林间通

视道的维护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国界线依

据下列划界文件确定： （一）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

界东段的协定》； （二）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确

定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三）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签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

定》； （四）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

于确定图们江三国国界水域分界线的协定》； （五）一九九

九年五月五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确定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六）二

○○四年十月十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第三条 双方依据下列勘界

文件在实地确定两国国界线走向和界标的位置，并用界标在

实地标定边界线： （一）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蒙古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三

国国界东端交界点叙述议定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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